
九五年高中數學暫行綱要面面觀

一一訪談綱要小組召集人

周盈吟

教育部將在民國九十五年八月開始實施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 我們今天訪問制定高中數

學課程暫行綱要小組的召集人張海潮教授,談談這個綱要所代表的意義和特色。

問: 此次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的制定背景為何?

答: 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預計在民國九十五年開始, 連續實施三屆後, 經過評估, 到了民國九

十八年入學的高一新生就會學習一個根據最新的數學綱要編寫的課本。 此次高中數學課程

暫行綱要的制定背景, 主要是為了銜接第一屆九年一貫的國中畢業生。 我們都知道第一屆九

年一貫的國中畢業生是在民國九十一年入學, 照理說, 到了民國九十四年進入高中時, 應該

有一個新的銜接他們數學學習的課程綱要。 可是在訂定這些綱要時, 有一些科目的進度落後

了, 所以民國九十四年無法如期實施, 於是延到九十五年。 由於我們對此綱要持一個較審慎

的態度, 所以我們把它說成是暫行綱要, 就是一邊實施, 經過各種教學和評量的評估後, 可

能還要再調整, 最後調整的時限是在民國九十八年。 九十八年入學的新生就要學習一個最新

的高中數學課程綱要。 不過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這裡談的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有別於從

民國八十八年開始實施的現行高中數學課程綱要。 如果說的更早一點, 民國七十三年開始實

施的高中數學課程綱要是部編本, 到了民國八十八年開始實施的現行高中數學課程綱要是

一綱多本, 這一套綱要從八十八年實施到現在為止本來應該要改成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

但是因為剛才說的原因, 所以要延到九十五年才開始調整。 制定此綱要最重要的一個要求是

要銜接第一屆九年一貫的國中畢業生, 同時也要銜接大學的數學基礎課程。一般來說我們對

大學的數學基礎課程的了解是微積分和線性代數,通常是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 醫學院和公

衛學院要修習的科目。 所以我們想的就是怎樣一方面因應九年一貫國中畢業生的數學程度,

另一方面希望通過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的學習, 能夠較順利的銜接大學的微積分和線性

代數的學習。

問: 請你談談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的制定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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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民國九十一年十月, 教育部開始聘任各個科目的綱要制定小組召集人, 由他再根據教育部規

定的原則組成一個綱要修定小組委員會, 數學科的成員包含中華民國數學會學術委員會的

幾位委員, 台灣師範大學的數學系系主任和三位高中老師,這三位老師主要的目的是提供他

們在現場的教學經驗和他們長期對於高中課程教學的了解。 制定綱要花了大約十個月, 在九

十二年八月告一段落。

問: 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的制定原則為何?

答: 當時在課程綱要總綱裡採取的第一個原則是高一高二不分化, 簡單的說就是不再區分自然

組和社會組, 而是由學生根據自己的性向或是將來的發展修習必修課和選修課, 必修課是在

高一、 二, 選修課是在高三。 第二個原則是教材的穩定性, 從民國七十三年的部編本和民國

八十八年的一綱多本以來, 在這個長期的教材設計中都有一些穩定的部分,這些部分是我們

考慮要保留的; 另外我們也考慮到教學的穩定性, 教學的穩定性是指整個高中老師對於教學

的適應狀況, 當然也考慮到和國中, 大學的銜接。 所以這次教材的修定, 大部分的內容都已

出現在民國七十三年版和民國八十八年版的教材中, 整個來說, 只有在統計的學習裡, 增加

一條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解讀。 所以對於高中老師來說, 除了這一條外, 其他的課程並不

陌生。 第三個原則是在高一高二的必修課程裡, 數學每個學期只有四學分, 在高三的選修課

程裡, 上、 下學期各有三學分。 學分數比現行的課程綱要少了一些, 因為在學分數上的減少,

我們對於高一高二的必修課程, 大的主題沒有改變, 但是做了內容上的調整。 比方說, 我們

將高一上的第一章基礎概念移入附錄, 在談指對數時, 我們把反函數的正式介紹刪掉等等。

在後面我們會列出一個將要實施的暫行綱要和現行的課程綱要的簡單比較, 在那裡可更清

楚了解八十八年的綱要和九十五年綱要的差異性。

問: 請你談談高中必修課程的內涵。

答: 概括來說, 高一上是數系和多項式函數; 高一下是指數對數函數和三角函數; 高二上是坐標

幾何, 包括錐線; 高二下是一部分的錐線、 排列組合、 機率和統計, 這些課程基本上除了內

容上的調整,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問: 請談談高中選修課程的內涵。

答: 選修課程有一個學期是線性代數, 在高中, 我們當然不用線性代數這個字眼, 我們主要是談

論矩陣: 矩陣的運算, 矩陣的性質, 有一些轉移矩陣的教學。 另外一個學期是微積分, 微積

分的課程我們把它的範疇限制在多項式。 主要是把極限的技術面降低一點, 因為如果只考慮

多項式的微積分, 那麼極限比較容易處理。 在高一、 二有一些現行的課程, 因為時間的關係,

略為簡化或是刪掉的內容就併在矩陣線性代數這個選修的課程裡。 比方說, 在這個選修課程

裡, 有克拉瑪公式, 3 × 3 階行列式、 線性規劃和一些絕對不等式。 細節請讀者參考教育部

中教司的網站。



44 數學傳播 29卷2期 民94年6月

問: 請談談學科能力測驗和指定考科要如何實施呢?

答: 因為學科能力測驗和指定考科的實施權責在教育部, 所以我們高中課程綱要制定小組只能

給教育部做一些建議, 希望他們趕快決定使用這個新綱要的同學要在什麼時候考學科能力

測驗, 什麼時候考指定考科, 他們要怎麼考。 因為這裡面有一件和以前很不一樣的事, 就是

不分自然組和社會組, 只有必修和選修。 比方說可以單考選修一的內容; 或是單考選修二,

只考多項式微積分的內容; 或是我們要把高一、 二和選修併在一起做為考試的內容, 就是說

考試的內容有很多組合的方式。 可能也要考慮學生將來進大學所學的領域的不同來做一個

設計。 當然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夠儘快將學科能力測驗和指定考科測驗的時間、 內容和方式

確定下來。

問: 請談談各高中的學習差異。

答: 許多高中老師反應, 綱要太多教不完, 或是某一個條目到底要教多少。 比方說, 三角不等式

刪掉, 那麼是不是有關三角函數之間的大小關係通通要刪掉呢? 我想這是一個教科書的形

成, 教學現場的狀況和老師對於這個綱要的了解之間的問題。 當然綱要小組對於某些事情可

以提出一些解釋, 但他不能夠用一個強制的方式規定。 以剛剛提到的三角不等式來說, 如果

我們要解釋 sin 80◦ 比 sin 70◦ 大, 這可以說是三角函數本身的屬性, 由他的定義便可看出。

就我個人的意見, 我覺得這是對於三角函數的認識的範疇, 不應該被擺在三角不等式的範疇

裡。 就這個問題而言, 牽涉到什麼該教, 什麼不該教, 這類問題不應該由個人決定。 到底什

麼該教, 要教多少; 什麼不該教, 完全不要或是略提即可, 我想這是一個教學文化的問題。 所

以我在這裡蠻希望數學傳播能夠提供一個園地, 讓高中老師和對高中數學教育有興趣的學

者專家能夠在這個園地發表他們對高中數學教學的意見,這些意見基本上包括要教什麼,要

教多少, 要怎麼教還有要怎麼考, 大體上就是這些問題,這裡面有些是屬於我們本土的問題,

例如城鄉差距; 有些是屬於國際觀點的考量, 例如要如何和國際上的數學教育接軌。 希望透

過細緻的討論來形成各方面的認同。

問: 請談談九五暫綱和現行綱要 (現綱) 的比較。

答: 下面是兩個綱要大致的差異:

高一上: (一) 將現綱第一章基礎概念移入九五暫綱的附錄

(二) 將現綱遞迴數列移入九五暫綱排列組合章

高一下: (一) 九五暫綱不談反三角函數

(二) 九五暫綱將餘切、 正割和餘割的圖形移入附錄

(三) 九五暫綱不談和差化積但保留積化和差

高二: (一) 九五暫綱只談二元克拉瑪公式和二元行列式,而將三元的情形移入選修一

(二) 九五暫綱只談錐線的標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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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五暫綱增加信賴區間和信心水準的解讀

選修一: (一) 九五暫綱不談轉軸, 不談二階方陣所對應的平面變換

(二) 九五暫綱不談連續圖案、 黃金分割和正多面體

選修二: (一) 九五暫綱將微積分的討論擴及到多項式

(二) 九五暫綱要處理積分公式

詳細的綱目請參考教育部中教司的網站。

—本文作者周盈吟為高中實習老師, 張海潮為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


